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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憲三字第34號 (擬制遺產案）諮詢意見

(黃俊杰/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系特聘教授）

一 、審查客體

1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下稱系爭規定） ：「被繼承人死亡 

前二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 

產 ，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契《區 。J

2

喜:lh高算扞政法院10 9丰唐訴字第386號 判 決 （下稱系爭判決）

附 註 ：聲請人二及三執財政部9 7年 1 月 1 4 日台財稅字第09600410420號 

函 （下稱系爭函）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因系爭函為系爭判決所援引， 

構成系爭判決法律見解之一部，於裁判憲法審查一併審酌。

二 、爭點題綱

1. 糸爭規定因將擬制遗產計入遺產總額，使繼承人須以( 1 ) 部 分 或 （2 ) 全部本 

得繼承之財產承擔遺產稅負，或 （3 ) 承擔較其因繼承所得財產更高之稅負，產 

否、在何種範圍内遠反比例原則，而牴觸憲法第1 5條財產權保障繼承權之意旨？ 

並請說明若以比例原則審查，對遺產課稅之憲法界線何 在 ?

財 政 部 1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認繼承人僅需以 「遺 產 i 

(含依民法第 114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視為所得遺產之財產）為限負清償遺產稅 

之 責 任 ，盔須赵甚1 直_財產1 擔缴納遺產稅義務.二亦.丕.對.甚J 有財產執 抒 ，兔杳 

影響系爭槔定之合憲性？

2. 系爭規定来區分擬制遺產的受贈人是否拋棄繼承，一律使繼承人承擔非其所得 

it產部分之納稅義務，是否因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牴觸憲法第7 條平等權？就此

部 分 ，系爭規定有無合憲解釋之空間？並請說明若以量能課稅原則審查’在現行 

縳遭產輯_制_中，如何建立稅捐負擔錐々的冉衩綦準—？

3. 系爭規定未設有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之 1 相同意旨之扣除規定’致僅在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内贈與之 情 形 ，無須考慮配偶經濟 貢 獻 ，一律課徵遺 產 稅 ,

是否因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牴觸憲法第7 條平等權？就此部分，系爭規定有無合 

憲解釋之空間？

撗產及贈輿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中. . • • • -  ....

扣 除 4 百萬元」規 荩 ，是否影響系爭規定之合憲性？



〈110年度憲三字第34號 (擬制遺產案）諮詢意見〉

(黃俊杰/中正大學財經法律系特聘教授〉

s

壹、 遺產稅立法之形式合憲性及實質合 

憲性

貳 、 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立法思維

一 、 遣產稅作為所得稅之補充稅制

二 、 遺產稅應依據經濟負擔能力課稅

三 、 「部分」或 「一定比率」之遺產稅 

課徵

(一 ） 課稅遺產淨額「稅率」之立法形 

成自由

(二 ） 差別待遇合理性之判斷

(三 ） 遺產稅繳納方式及程序限制之影 

響

參 、 遺產及贈與稅法之非稅標的類型 

一 、 事務本質之非稅標的

次

二 、法律規定之非稅標的

肆 、 系爭規定禁止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對遺產稅課徵之影響

一、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額經請求時起為 

非稅標的，針對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 

遺產稅之課徵範圍

二 、 國家不得僅為維持財政收入採取對 

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

三、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作為「婚姻弱勢」 

最低限度之憲法保障

伍 、 系爭規定及財政部函釋，侵害憲法 

保障婚姻弱勢最低限度生存權及配偶 

財產自主權

陸、 遺產稅法制應注重民事法律變動之 

影響

壹 、遺產稅立法之形式合憲性及實質合憲性

基本權利可以拘束所有之國家權力，當然包括課稅權在内。而平等權係憲法 

所保障人民之基本權利，稅捐立法者有義務制定合乎稅捐公平之法律，以符合稅 

捐正義之要求。1因 此 ，在一個實質法治國中，立法權有其憲法界限’多數決定 

不能背離正義之基本要求，尤其是應受到基本權利與正義之拘束。2

我國之遺產稅法制，係在自然人（被繼承人）死 亡 時 ，以其死亡時遺產作為 

課稅標的，3經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章 「遺產稅之計算」 ’依被繼承人死亡時『M

1 Armin Dittmann , Gleichheitssatz und Gesetzesvollzug im Bundesstaat—Foderative 

Ungleichheiten beim Vollzug von Steuergesetzen— , in : Das Akzeptierte Grundgesetz , 

1990，S. 223ff. ;黃 俊 杰 ，稅捐正義之概念與實踐，全國律師’ 1999年 1 0月 號 ’頁 4 4 以 下 。

2 Klaus Tipke ,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 Bd. I , 1993 , S. 135ff.

3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條 ： 「凡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内之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遺有財產者，應就 

其在中華民國境内境外全部it產 ，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稅。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外之中華民國 

國民，及非中華民國國民，死亡時在中華民國境内遺有財產者，應就其在中華民國境内之遺產’
2



稅遺產淨額』之 多 寡 ，決定適用之累進稅率，稅負高低與各繼承人個別繼承財產 

多寡無關，同時不考慮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親疏關係，係採總遺產稅 制 。4

國家課稅權之行使，應依民主程序由立法機關以多數決定為之，並符合稅捐 

法定主義、稅捐公平原則與過度禁止原則等之憲法意旨，以有效落實納稅者之權 

利 保護。稅捐之立法，必須同時具備形式合憲性及實質合憲性；針對我國採總遺 

產稅制之立法，其稅捐立法政策之決定，就稅捐民主之立法形成而言，仍有其一 

定之憲法界限。5

例 如 ，過 去 針 對 「遺產稅」申請復查限制之程序合法性要件，民 國 7 9 年修 

正前稅捐稽徵法第3 5條 第 1 項 第 1 款前段規定，係 「經稅捐機關核定之案件， 

除依稅法規定，不得提出異議者外，納稅義務人如有不服，應依規定格式，敘明 

理 由 ，連同證明文件，依左列規定，申請復查：一 、依核定稅額通知書所載有應 

納稅額或應補徵稅額者，應於繳款書送達後，在規定繳納期間内，『遺產稅』按 

繳款書所列稅額繳納3 分 之 1 ，於繳納期間過後2 個 月 内 ，申請復查… 。」其關 

於應先繳納稅款限制等之法律限制規定，即係作為申請復查應事先履行之法定程 

序 （行政法院 5 5年判字第 18 9號判例） ，嚴重影響繼承人決定是否主張繼承權 

或拋棄繼承權之人格自主決定權，以及後續繼承人（作為納稅義務人）行使權利 

保護請求權之憲法保障。

就 此 ，人 民 （繼承人/納稅義務人）面對違背稅捐公平之違憲課稅案例，會 

覺得國家係貪得無厭的怪獸。6尤 其 ，僅著重稅捐行政（便利或效率） 目的之實 

現 ，若法院對於納稅者主張課稅處分已明顯違法違憲之情形，卻根本不考慮課稅 

處分是否過度侵犯人民基本權利之可能性及危害程度，僅 因 「行政救濟提出前」 

未履行繳納一定比例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之法律要求，即從程序上驳回納稅者 

主張權利保護之機會，故釋 字第 22 4號解釋指 出 ，「雖使部分稅款迅獲清償或擔 

保 」 ，不 過 ，卻 造 成 「僅有資力之人，得享行政救濟之利益，而未能繳納一定比 

例之稅款或提供相當擔保者則喪失行政救濟機會。」7

固 然 ，多數決原則係稅捐立法民主程序之基本要求，不 過 ，多數決定之稅捐 

立 法 ，並非一定是真理之實現，其僅是試誤過程之結果而已，有可能是錯誤，甚

依本法規定，課徵遺產稅。」

4 財政部112年 3 月 7 日台財稅字第11200012810號函指出：「... 6 1年立法院院總第2 4號政府 

提案第 1230號議案關係文書，遺贈稅法研議過程中，就遺產稅制應否改變為繼承稅制比較分析， 

基於下列考量，仍維持採總遺產稅制，輔以提高基本免稅額及合理調整稅率，使稅制更能切合社 

會環境：（1 ) 繼承稅制之基本理論，被繼承人將財產遺贈之受益人數越多，其總稅負愈小，故有 

鼓勵財富分散之作用，對於勤奮誘因之不利影響較小。倘認為總遺產稅制之稅負過重，對於勤勞 

誘因有不利影響，可考量適度調整遺產稅稅率結構，無須改為繼承稅制；（2 ) 繼承稅之課徵，須 

對每一繼承人或受益人分別就其繼承或受遺贈之財產核定納稅義務，而我國遺產繼承制度，並非 

必須以遺囑為準，更無必須經法院確認始能分割遺產之程序，故每一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所獲遺產 

多少，尚乏法定程序規範，如採繼承稅制，無論繼承人實際分配遺產狀況為何，通常採有利方式 

(即稅額相對較少）申 報 ，稽徵機關調查勾稽不易，稽徵作業困難，且易生徵納爭議。」

5黃 俊 杰 ，稅捐民主原則，月旦財經法雜誌，第 7 期 ，頁 6 1 以 下 。

° Josef Isensee , Genieinwohl und Burgersinn im Steuerstaat des Grundgesetzes--Gemeinn 

iitzigkeit als Bewahrungsprobe des Steuerrechts vor der Verfassung~  , in:Das Akzeptierte 

Grundgesetz, 1990，S. 4 2指 出 ，欠缺公平之稅捐課徵，根本係官方有組織的搶劫（Steuerohne 

Gleichheit ist "organisierte Brandschatzung" ) °

7 黃 俊 杰 ，稅捐正義，200 2，第 3 章 「内地稅救濟限制之憲法解釋評論」。



至是違憲的；若過度推崇稅捐立法者之多數權威性格，最後似將形成「法律就是

法律（Gesetz ist Gesetz ! )」之 結 論 。8就 此 ，學 者 指 出 ：「…稅法為強制性無

對待給付，不能僅以有法律依據即有服從義務，因此可能有多數暴力或民主濫用

情 事 ，為保障少數人，稅法應受嚴格平等原則之拘束… 。」9 10 11 12

事 實 上 ，任何民主之多數決定，必須重視基本權利作為具有拘束力之價值秩

序 ，而不容許立法者恣意立法及隨意課徵。111就 此 ，學 者 指 出 ：「…實質憲政法

治 國 家 ，亦即正義國家之要求，對租稅負擔不以議會多數決為已足，進一步要

求稅法整體秩序所表彰之價值體系，與憲法之價值體系必須協調一致。故…立法

裁量權應受憲法價值觀拘束，特別是憲法基本權拘束，而為達憲審查之對象。」
11

面對國會隨時變更之多數，其亦可能在無法控制之情況下，作成不符合稅捐 

正義之決定，就此情形，憲法所形成之合憲秩序，特別是基本權利及正義之價值， 

將限制立法者之權威性格。於 此 ，憲法應要求民主之立法者仍須受憲法之統治， 

特別係平等原則之拘朿1憲法之法治國，亦並非要求法官須完全遵循不義法律之 

嚴格文義。因為，憲法並非僅欲塑造形式之法治國，而係更欲塑造實質之法治國。
J2

本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三庭）因審理系爭判決，對於涉案法規範依據之 

系爭規定（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 r被繼承人死亡前二年内贈 

與下列個人灸鼓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 

M ，依本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 」） ，就 「受贈人拋棄繼承，其 

餘繼承人必須就『視為遺產』負擔遺產稅，未設有稅額上限等配套措施! ，認為 

規範不足而違背量能平等課稅原則，侵害人民受憲法保障財產權，故聲請解釋憲 

法 ，即為適例。

針對系爭規定，釋字第 622號解釋曾指出： 「…將符合該項規定之贈與財產 

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計入遺產總額。究其立法意 旨 ，係在防止被嫿承人生前 

分析財產，規避遺產稅之課徵，故以法律規定被繼承人於死亡前一定期間内贈與

特定身分者之財產，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應視為遺產，課徵遺產稅。」雖肯認該 

稅捐立法「以法律规定丨之形式合憲性，惟就類似本案之特殊情形，仍有待進一 

步是否具備實質合憲性？

貳 、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立法思維

一 、遺產稅作為所得稅之補充稅制

除前揭釋字第622號解釋以外，財政部112年3月7 日台財稅字第11200012810

8 亦可稱 Parliament can’ t do wrong ! 或 Parliament can do everything but make a woman 

a man and a man a woman ! Klaus Tipke ,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 Bd. I , 1993 , S. 140.

9 葛克昌，地方課稅權與納稅人基本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 5期 ，頁 5 6。

10 BVerfGE 7 , 198 , 205 I Klaus Tipke ,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 Bd. II , 1993, , S. 532ff.

11葛克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所得稅與憲法，1999，頁 4 。

12 Klaus Tipke , Die Steuerrechtsordnung , Bd. I , 1993 , S. 291f.



號函指出： 「為避免褲蠣承人之生前稅後所得或財產，释J :年累積成題著財產， 

若於其死亡時直接給予繼承人，容易造成財富分配不公，故對被繼承人遺產課徵 

一定上t 率孓遣產稅稅額.，以期逹成平均社會財富之政策目皎」 ，此時將遺產稅作 

為 所 得 稅 之 補 充 稅 制 ，13補克對褲繼承 A 生前所得蹕徵丕尾 部 分 。鹚遠產稅制之 

立 法 ，係就被繼承人死亡時之遺產總額課稅；分遺產稅制（繼承稅制）之 立 法 ，係

按每一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所獲得之財產課徵。由 於 ，贈與稅係遺產稅之輔助稅， 

14原則上係與遺產稅稅制配合，採總遺產稅制之國家，其開徵之贈與稅通常係為 

鹚暗.與稞制，即就贈與人在一定時期内贈與財產之總價值課徵，以贈與人為納稅 

義 務 人 ，以使其生前贈與及死後遺贈之稅負，儘可能相等；至 於 ，施行分遺產稅 

制 者 ，則採分贈與稅（受贈人稅）制 ，係就受贈人在一定時期内受贈財產之價值課

稅 ，以受贈人為納稅義務人。

就 此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7條（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62年1月2 6日制定）立法 

理由指出： 「依照M 截理論及世界圣里.咸创二凡採總遺產稅制.煮」 與稅炙螂税 

義務..4麋為it.襄 厶 ；凡採分遺產稅制者，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則應為受贈人，茲 

以本草案仍維持總遺產稅制，故原則上明訂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為贈與人。惟為 

顧及實際需要起見，仍以但書規定，在特定情形下，受贈人應負納稅義務。

二 、遺產稅應依據經濟負擔能力課稅

基於前揭（1 )為避免被繼承人生前稅後所得或財產，長年累積成顯著財產， 

死亡時直接給予繼承人，容易造成財富分配不公；及 （2 ) 對被繼承人遺產課徵 

一定比率之遺產稅稅額，達成平均社會財富之政策目的。因 此 ，實務見解係「將 

遺產稅作為所得稅之補充稅制，補充對被繼承人生前所得課徵不足部分」 。

另一方面，繼 承 人 （納稅義務人）取得被繼承人稅後遺產(課稅遺產淨額 ) 

之 分 配 ，對繼承人而言，雖非經由市場交易之收入或所得（釋字第508號及第607 

號解釋等） ，但確實係在個人固有資產以外之資產增加；13 * 15於 此 ，就被繼承人稅

13例 如 ，最高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152號判決指出： 「…因繼承事實發生而形成之遺產，就因 

渔丞甩.取.得煮而.畜丄里為m 得之二巻.類楚二並碁於租稗政策之考髯丄丕；疼二般所得之課稅.方式丄 

咋 另 依 法 課 徵 遺 產 私 所 #稅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17款前段思定，因繼承而取得之財產，免納所

奋灰丄戒因蟣承之財產您渔:應难 螂瑱產H 不 # 課徵所獲程（司法院釋字第• 6 0 8號解—釋理由書 

參照）。…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所得稅法之連結架構觀之，稅捐稽徵機關就繼承時該財產之時價，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予以評價，採計為遺產稅之稅基量化結果，據以對繼承人核課if產 稅 ；另 

於繼承人將來就該繼承財產為處分時，依所得稅法規定，僅就其處分收入超過遺產稅之稅基量化

結果之交易所得部分，採計為所得稅之稅基，據以課徵所得稅。依此遺產稅、所得稅連結稅制之 

設 計 ，雖區分為兩種稅目予以課徵，但在稅基量化結果無間 "̂斷相銜接之基礎下，不致發生兩種稅 

基相重疊之重複課稅情形，亦不致發生兩種稅基間斷未銜接而有漏未課稅之情形。此屬稅制上有 

關所得稅與財富稅（指遺產稅及贈與稅）之連結設計，… 。準 此 ，因繼承而取得之財產，倘經稅 

捐稽徵機關依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予以量化課稅，於日後出售時，自應以繼承時因課徵遺產稅而 

核定之房屋評定標準價格為其原始取得成本，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其財產交易所得，據以課徵所 

得 稅 。」

^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501號判決指出： 「…贈 與 稅 ，乃為遺產稅之補充… 。」

15 Roman Seer in Tipke / Lang , Steuerrecht , 2018 , §15 Rz. Iff.



後遺產分配而成為繼承人之資產增加部分，依據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5條規定「納 

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為差別待遇 j ，係量能 

課稅原則之適用範圍。16

換 言 之 ，法 定 之 「課稅遺產淨額 i ，若為零或負數，則繼承人無法有效取得 

被繼承人稅後（積極/正數）遺 產 ，繼承人個人固有資產以外之資產，亦未因繼 

承事件而增加，故 納 稅 者 （繼承人/納稅義務人）因無法依其資產未增加以呈現 

出經濟實質負擔能力，故此時要求其負擔稅捐係欠缺正當性；並 且 ，縱然此時有 

要求其負擔稅捐之法令依據，亦因違背量能課稅原則而構成實質違憲性。

由 於 ，繼 承 人 （納稅義務人）係在個人固有資產以外之資產增加，因表現其 

經濟實質負擔能力而負擔稅捐，故應建立稅捐負擔能力之比較基準，讓量能課稅 

原則在現行總遺產稅制之立法設計中，作為檢討遺產稅法制之規範設計在個案適 

用 時 ，是否符合稅捐公平原則（憲法第7條及憲法第19條 ）之憲法意旨。

遺產稅之稅捐負擔能力，主要涉及被繼承人遺產之估價，其重要影響繼承人 

經濟上給付能力是否實質增加之判斷。17 *針對被繼承人遺產類型（不動產/動產/ 

上市櫃股票/未上市櫃股票/其他財產權……）分別採取「時價」、「資產淨值」、 

18「市場價格」或 「公定價格」…等之計算基礎，19原則上應盡量接近市場實際交

16例 如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上字第731號判決指出： 「…遺贈稅法第17條 第 1 項 第 9 款規範 

『具有確實證明之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遺產稅，其异毕惠1 喪 

鈐實典暈能課私學消择債務滅除丄見表彰遺產之真正納稅能々。而有無未償債務，係以焱 

繼承人死亡時:之狀 i 爲i 革 ，且 得 總 額 中 扣 除 ，而免徵遺產稅之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之債 

務 ，係以具有確實之證明為要件… 。」

17 Roman Seer in Tipke / Lang , Steuerrecht , 2018 , §15 Rz.50ff. ; BVerfGE 93 , 165 , 

172f. ; 1 1 7 ，1 , 33ff. ; 陳清秀，稅法各論（下），201 8，頁 1 7以 下 。

並 參 ，釋字第53 6號解釋理由書指出，因未上市或未上榧公司股禁，於繼承或贈與日常無交易 

紀 錄 ，或縱有交易紀錄，因非屬公開市場之買賣，難以認定其客觀之市場價值。因 此 ，「於計算 

未上市或上櫃公司之資產時，就其持有之上市股票，因有公開市場之交易，自得按收盤價格調整 

上市股票價值，而再計算其資產淨值。對未上市或上櫃公司持有之上市公司之股票，若僅依原公 

司帳載成本計算，則不同之未上市或上櫃公司持有相同之上市股票，將因不同時點購買成本之不 

同而產生不同之估價，有違課稅公平原則。」黃俊杰，稅捐法定主義，201 2，頁 14 5以 下 。

19就 此 ，有相當之爭論，例 如 ，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大字第2 號裁定（統一法律見解）主文： 「遺 

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第 1 項 第 9 款所定被繼承人死亡前未償債務，係被繼承人移轉其所有土地 

(應有部分)債務時，其價值之計算，應直接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 第 3 項規定。」其理由：

(1)現行遺產及贈與稅:其施行細則有關稅基量化之立法體例（特別是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 

則第4 章 「估價」第 2 4條至第4 0條 之 1 規定），所有有關遺產稅基量化之具體法條規定，均係 

就各種類之積極遺產（權利）為 之 ，而無消極遺產之稅基量化規定。但消極遺產種類與積極遺產種 

類 有 「一對一」之對應關係，種類數量與積極遺產相等。從遺產及贈與稅法制之整體規劃言之， 

乃是規範制定者「應 」行規範之事項；（2 ) 從事務本質言之，消極遺產債務必有其債務給付之標 

的 ，若該給付標的即為被繼承人所有之積極遺產，則該給付標的積極遺產之稅基量化結果，當然 

即應作為以給付該積極遺產為標的之消極遺產債務稅基量化金額，使二者可以相互抵銷。因此遺 

產及贈與稅法制之規範設計，未重複制定「金額相同只是正負號相反」之消極遺產債務稅基量化 

規 定 ，其原因當係「在被繼承人所有之積極遺產已有稅負量化規定後，相關以給付積極遺產為標 

的之消極遺產債務稅基量化即有標準可循，勿庸另為規定」；（3 ) 遺產及贈與稅法中有關劃分積 

極財產類別之法律用語，其文義範圍可及於以該積極財產為給付標的之債權或債務，因此在法律 

解釋上，消極債務與積極債權應可直接適用其給付標的積極遺產之稅基量化標準。從而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10條 第 3 項之稅基量化規定，應可直接適用於移轉土地債務，與請求移轉土地債權之 

稅基量化；（4 ) 本案原因事實之稅基量化，得直接適用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0條 第 3 項規定，即 

無同法施行細則第4 1條補充規定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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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價格，讓該等遺產稅之稅基，經法定課稅級距及累進稅率（或單一稅率之例外 

情形）之 計 算 ，結 果 （稅額/稅捐負擔）呈現較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要求，亦讓 

維護納稅者稅捐負擔於繼承權（財產權）權利之限制，得在容忍程度之範圍内。

針對遺產稅之稅捐負擔能力，得由被繼承人遺產(課稅遺產淨額 )及繼承人 

稅捐負擔觀察，如下圖所示：

被繼承人遺產淨額 f-

■(

遺產稅之稅捐負擔能力- h

繼 承 人 （稅捐負擔）

L 對 繼 承 人 「固有資產」課 徵 （X )

就 此 ，針對被繼承人遺產(課稅遺產淨額 ) 「全 部 I課徵及對繼承人（納 

稅義務人）個人固有資產課徵以外之範圍，才是遺產稅得課徵之可稅標的；換言 

之 ，得 容 許 對 「課税.遠產.淨額丄孓「部分」或 「一定比率J 課 徵 ，係成為量能課 

稅原則適用之對象，且屬憲法平等權保障之具體化。

此 外 ，依據憲法第23條 （及憲法第19條 ）規 定 ，國家對於人民基本權利之稅 

捐 侵 犯 ，僅 得 依 據 「法律」加 以 「必要」之 「限制」始 為 合 憲 ’故應遵守法律保 

留 原 則 （稅捐法定主義） 、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等之憲法要求。2°所謂「限 

制 」，係指對人民基本權利禁止剝奪，且應不得侵犯其本質内涵（核心領域）。* 21由 

於 ，納稅之性質，是對人民基本權利之限制，22故非依合憲法律不得為之，用以 

表明維護基本權利是制定憲法之最重要目的。惟國家若未維持人民之再生利益， 

而為扼殺性(Erdrosselung)之 課 稅 ，23則已非僅財產權之限制，而係財產權之剝 

奪 ，更甚至係對人民經濟生存權之違憲侵犯。24

針對前揭所稱「對 『被繼承人遺產』課徵一定比率之遺產稅稅額，以期達成 

平均社會財富之政策目的 I之稅捐政策目的。25因此，遺產稅之課徵標的1係 「對

( 負 債 無 遺 產 稅

(計 算 「課稅遺產淨額 i )

「部 分 i課 徵 （V ) y

「全部」課 徵 （x ) r

2()黃 俊 杰 ，憲法稅概念與稅條款，1997，頁 8 4。

21 Peter Haberle , Die Wesensgehaltsgarantie des Artikel 19 Abs. 2 Grundgesetz , 1983 , 

S. 4f f.

22 Josef Isensee , Vertrauensschutz fiir Steuervortei1e--Ein Folgeproblem der 

Wirtschaftslenkung durch Steuer am Beispiel des §3a EstG-- , in : Steuerrecht 

Verfassungsrecht Finanzpolitik , 1994 , S.619ff. ; Monika Jachmann , Sozialstaatliche 

Steuergesetzgebung im Spannungsverha1tnis zwischen Gleichheit und Freiheit : 

Belastungsgrenzen im Steuersystein , StuW 1996 , S. lOOf.

23 Monika Jachmann , Sozialstaatliche Steuergesetzgebung im Spannungsverhaltnis 

zwischen Gleichheit und Freiheit ; Belastungsgrenzen im Steuersystem , StuW 1996 , 

S. lOlff.

24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4 條規定： 「納稅者為維持自己及受扶養親屬享有符合人性尊嚴之基本生 

活所需之費用，不得加以課稅。」

25例 如 ，憲法第142條規 定 : 「國民經濟應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 

以謀國計民生之均足。 i 第 145條 第 1 項規 定 : 「國家對於私人財富及私營事業，認為有妨害國



『被繼承人遺產』課徵一定比率之遺產稅稅額 I ，而不得針對繼承人（納稅義務 

人）之個人固有資產為之；遺產稅之課徵目的，係 「以期達成平均社會財富之政 

策 目 的 I ，亦不得侵犯繼承人之個人固有資產作為課徵界限。

此 外 ，若係對被繼承人遺產課徵「一定比率 I之遺產稅稅額，則應僅得作「部 

分 I課 徵 ，而不得作「全 部 I課 徵 ，蓋無法真正呈現繼承人（納稅義務人）確實 

已在個人固有資產以外之資產增加，讓取得被繼承人稅後遺產（課稅遺產淨額） 

分配之繼承人（納稅義務人） ，確實能表現其（實質/個人資產增加）經濟負擔 

能力而負擔稅捐，以實現憲法第1 5條財產權保障繼承權之意旨，亦屬以比例原 

則 審 查 ，對被繼承人遺產「全 部 I課徵及對繼承人（納稅義務人）個人固有資產 

課 徵 ，均作為課徵遺產稅之憲法界線。

三 、 「视全 」或 「二笔也率_」之遺產稅課徵

(一）譯激遺4 淨M 丄稅率之立涂形成 .1 由.

如前所述，「螻遭產稅制.各立法，係就被繼承人死亡時之遺產總額課稅」 ’ 

對於寥許對課稅瑱4 淨 額 「部分 I或 「一定比 率 ！譯徵孓稅捐立法，依 據 112 

年憲判字第1 9號判決指出： 「憲法第7 條保障人民之平等權，法規範是否符合

平等原則之要求，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其 

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

字 第 59 3號 、第 76 4號 、第 78 1號 、第 782號及第 7 8 3號解釋參照）。租稅法律 

關係中，立法者為了實現憲法所賦予之任務，而就各種税捐之稽徵及減輕或免除 

分別訂定不同之規範，其分網及羞別苻 遵 .家財稅秣策孓聱麗規.劃，埠合 

由代表民意之立法機關及擁有專業能力之相關行政機關’以法律或法律明碎授權 

之法規命令定 之 ，其規定如有正當目的，且分類與目的之達成間具有合理關聯， 

即符舍憲法第7 條平等權保障A t  a ( 司法院釋字第74 5號 解 釋 、憲法法庭112 

年憲判字第 1 0號判決參照） 。」原 則 上 ，得尊重稅捐立法者實踐憲法一般平等

原則之立法形成自由。

我國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3條 ，從民國 62/01/26制定時，迄今歷經數次修正， 

如下說明：

( 1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3 條 (62/01/26制定 )規 定 ： 「遺產稅按被繼承人 

死亡時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各項扣除額及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 

額 ，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一 、課稅遺產額在5 萬元以下者，課徵百分之3 。 

二 、超 過 5 萬元至 1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三 、超 過 1 0萬元至 2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5 。四 、超 過 2 0 萬元至 3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 

課徵百分之7 。五 、超 過 3 0 萬元至 4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9 。六 、

計民生之平衡發展者，應以法律限制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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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 過 4 0 萬 元至 5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1 1。七 、超 過 5 0 萬元至 65 

萬 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1 4。八 、超 過 6 5 萬 元至 8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 

額課徵百分之1 7。九 、超 過 8 0 萬元至 1 百萬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2 0 。 

十 、超 過 1 0 0萬 元 至 1 5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2 3 。H■— 、超 過 150 

萬元至 2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2 6 。十 二 、超 過 2 0 0萬元至 3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3 0。十 三 、超 過 3 0 0萬 元 至 5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 

過額課徵百分之3 4 。十 四 、超 過 5 0 0萬元至 7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 

之 3 8。十 五 、超 過 7 0 0萬元至 1000萬 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2 。十 六 、 

超 過 1000萬元至 20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6 。十 七 、超 過 20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 分 之 5 0 。」其立法理由： 「一 、參 照 美 、日法例，確 

立課稅遺產額之計算方法。二 、遺產稅之課徵、社會意義重於財政意義’故降低 

累進稅率，俾能在不違背民生i 義均富精神之原則:L .’以較溫和之极 率 ，.消弭逃 

漏 動 機 ，建立自動誠實申報納稅制 度 。」

( 2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3 條 (70/06/12修正 )規 定 ： 「遺產稅按被繼承人 

死 亡時，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第 16條 、第 1 7條規定之各項扣除額 

及 第 1 8條規定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一 、3 0 萬 

元以下者，課徵百分之2 。二 、超 過 3 0 萬元至 6 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 

之 3 。三 、超 過 6 0 萬 元 至 11 4萬 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5 。四 、超 過 114 

萬元至 16 2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7 。五 、超 過 16 2萬至 2 1 6萬 元 者 ，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9 。六 、超 過 2 1 6萬元至 2 7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 

分 之 1 1。七 、超 過 2 7 0萬元至 3 5 1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1 4。八 、超 

過 3 5 1萬元至4 0 8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1 7。九 、超 過 4 0 8萬元至51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2 0 。十 、超 過 5 1 0萬 元至 7 6 5萬 元 者 ’就其超 

過額課徵百分之2 3 。十 一 、超 過 76 5萬元至 102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 

之 2 6。十二、超 過 102 0萬元至 1440萬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3 0。十 三 、 

超 過 1440萬元至 24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3 4 。十 四 、超 過 240 0萬 

元至 336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3 8 。十 五 、超 過 336 0萬元至48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2 。十 六 、超 過 48 0 0萬 元 至 90 0 0萬 元 者 ’就其 

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6 。十 七 、超 過 90 0 0萬元 至 1 億 60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 

課徵百分之5 2。十 八 、超 過 1 億 60 0 0萬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 6 0。」其 

修法理由： 厂為達到平均社會財富，對不勞而獲者加重稅負，故將課稅級距作適 

當調整。」

( 3 )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3 條 (80/01/06修正 )規 定 ： 「遺產稅按被繼承人 

死亡時，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第 1 7條規定之各項扣除額及第18條 

規定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依左列規定稅率課徵之：一 、6 0 萬元以下者， 

課徵百分之2 。二 、超 過 6 0 萬元至 15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三 、 

超 過 15 0萬元至 3 0 0萬元者，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7 。四 、超 過 3 0 0萬元至450 

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1 1。五 、超 過 4 5 0萬 元 至 6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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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額課徵百分之1 5。六 、超 過 60 0萬元至 100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 

2 0 。七 、超 過 10 0 0萬 元 至 15 0 0萬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2 6 。八 、超過 

15 0 0萬元至 4 0 0 0萬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3 3 。九 、超 過 4 0 0 0萬 元至 1 

億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之4 1 。十 、超 過 1 億 元 者 ，就其超過額課徵百分 

之 5 0 。」其修正理由： 「一 、簡化課稅級距為十級，並配合調整稅率，俾適用 

明 確 ，減輕納稅義務人之負擔。二 、第 1 6條各款所定之財產，並不計入遣產總 

額 ，應無需再自遺產總額中扣除，爰刪除現行條文有關減除第1 6條之文字」

( 4 ) 遺產及赠與稅法第1 3 條 (98/01/12修正 )規 定 ： 「遺產稅按被繼承人 

死亡 時 ，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減除第 1 7條 、第 1 7條 之 1 規定之各項扣 

除額及第18條規定之免稅額後之課稅遺產淨額，課徵百分之 10。」其修正理由： 

「我國現行遺產稅最高邊際稅率為百分之5 0，易產生規避誘因，不利資本累積’ 

鑑於租稅之課徵，應同時兼顧經濟發屐、社會公義、國際競爭力及永續 環 境 ，為 

配合我國整體稅制改革輕稅簡政之目標，爰將最高邊際稅率調降為百分之1 0 ， 

並簡化為單一稅率，期能降低租稅規避講因，提升納稅依從度及資本運用效率， 

同時配合免稅額之提高，使中小額遺產繼承索件，免除或減輕遺產稅負。另配合 

第 1 7條 之 1 之 增 訂 ，酌作文字修正。」

( 5 ) 至 於 ，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3條 ( 106/04/25修正 )規 定 ： 「遺產 

稅按被繼承人死亡時，依本法規定計算之『遺產總額』 ，藏 险 第 1 7條 、第 1 7條 

之 1 規定之各項扣除額及 第 1 8條規定之免稅額後 之 ^課稅遺產淨額』 ，依下列 

稅 率 課 徵 之 :一 、50 0 0萬元以下者，課徵百 分 之 1 0。二 、超 過 500 0萬元至 1 億 

元 者 ，課 徵 5 0 0萬 元 ，加 超 過 500 0萬元部分之百 分 之 1 5。三 、超 過 1 億 元 者 ， 

課 徵 1250萬 元 ，加 超 過 1 億元部分之百分之2 0 。」修正理由： 「一 、遺產稅之 

課徵對社會公平具正面意義，目前國際間實施遺產稅制之國家，大多數採行累進 

稅 率 。鑑於國際間對於財富分配議題日益重視，現行遺產稅稅率為單一稅率百分 

之 1 0 ，外界時有稅牟偏低可能造成世代不公之 議 論 , 為符合公平正義及社會期 

待 ，同時避免中小額財產者產生稅負遽增情形，並配合長期照顧服務財源之籌 

措 ，爰參據財政部10 4年度委託研究計畫『我國遺產及贈與稅稅制檢討』報告建 

議方 案 ，將原遺產稅單一稅率結構調整為三級累進稅率，各課稅級距稅率分別為 

百 分之 1 0 、百 分 之 1 5及百分之 2 0 。二 、各課稅級距金額部分，參 考 9 8 年 1 月 

2 1 曰修正公布前本條規定，原適用最高邊際稅率百分之5 0之遺產稅案件，均為 

高額財產者，其所適用之課稅級距金額為遺產淨額超過1 億 113 2萬 元 ，具有象 

徵性意義，爰本次修正以遺產淨額超過1 億元部分，作為適用遺產稅最高邊際稅 

率百分之2 0之課稅級距金額，並按該課稅級距金額之半數，以遺產淨額超過5000 

萬元部分，作為適用遺產稅第二級累進稅率百分之1 5之課稅級距金額。」

觀察遺產稅係針對法定之「課稅遺產淨 額 ！為 「部 分 I或 「一 定 比 率 I之課 

徵 ，從制定時迄今均屬之，只是方式上有「單 一 稅 率 I及 「累進稅率 I之 差 異 ， 

採 「累進稅率」之立法時，其課稅級距及稅率（最低稅率及最高稅率）亦非相同， 

每次修正之理由亦有差異，但相當集中於「財富平均分配」、「社會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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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稅捐規避」…等 。目前遺產稅之課徵，係將原遺產稅單一稅率(百分之 

丛 ）結構調整為三級累進稅率(百 分 之 10— 15— 2 0 ) ，惟仍在歷次修正之最低 

稅率及最高稅率之範圍内，就一般繼承事件而言，尚屬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之合理

制度設計。26 27

(二 ）差別待遇合理性之判斷

至 於 ，因相關法律體系修正、僵化或涉及個案正義之相關議題，致嚴重影響  

稅捐立法差別待遇之合理性，則需重新審酌稅捐立法之實質合憲性，例如憲法法 

庭 112年憲判字第1 0 號判決指出： 「中華民國9 8年 5 月 2 7 日修正公布之所得 

稅法第 114條 之 2 第 1 項 第 1 款 規定：「營利事業有下列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應就其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限期補繳…… ：一 、違 反 第 6 6 條 

之 2 第 2 項、第 6 6條 之 3 或第 66條 之 4 規定，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額…… 

致分配予股東或社員之可扣抵稅額，超過其應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者。」 （107年 

1 月 1 日起修正施行，增 列 「106年 1 2 月 3 1 日以前」等 語 ，規範意旨相同） ， 

除依同法第7 3條 之 2 但書 規 定 ，未分配盈餘加徵百分之十營利事業所得稅部分 

實際繳納稅額所生之可扣抵稅額外，不論營利事業虛增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金 

額 ，形成形式上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之情形 1是否因此可能致國家稅源流失，概 

依超額分配之可扣抵稅額，責令營利事業補繳差額，就股東全部為非中華民國境 

内 居 住 之 個 人 ，及在中華民國境内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部 

分 ，牴 觸 憲 法 第 7 條平等權保障，於此範 圍 内 ，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失其效力。」

本 案 （生前贈與擬制為遺產）涉及之遺產稅法制，除本身之法律變動以外， 

更應注意受到民事法律（修正或其他變遷）之影響。如前所述，在遺產及贈與稅 

法 第 7 條（贈與稅之納稅義務人/62年 1 月 2 6 日制定）立法理由指出： 「隹蹲_趙

稅 理 論 及 世 界 各 國 成 例 ，凡採總遺產稅制 者 ，贈與稅之納稅 義產厶應 為贈與

A … 。」則產生下列問題:

j贈與稅納稅義務人：贈與人 

-生前贈與 t受贈人:有財產權/非納稅義務人 

生前贈與擬制為遺產之稅制 - {受贈人未拋棄繼承：遺 產 稅 （V )

I擬制為遺產1受贈A 拋棄繼承: 遺 產 稅 （X )

其 ^繼 承 人 : 遺 產 稅 （V )

26郭介恆，遺 產 稅 ，稅 法 各 論（黃茂榮、葛克昌、陳清秀主編），2 0 1 9，頁 29 6。

27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633號判決指出：「納稅者因負擔能力有別，透過合理差別待遇， 

固然有助於減少納稅者間差異，達到實質平等。然如對納稅者因其他法律給予之租稅優惠措施為 

加重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形同變相剝奪納稅者因其他法律所享有之權 益 ，與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第 5 條規範意旨不符，應不足搆成差別待遇之正當目的。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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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系爭 規 定 ，就受贈人拋棄繼承’28其餘繼承人必須就「視為遺產」負擔 

遺產稅。然 而 ’目前確實未設有稅額上限等配套措施，造成被繼承人針對生前贈 

與已完成贈與稅申報及繳納義務，受贈人係無償獲得財產權’但非贈與稅之納稅 

義務人。惟被繼承人死亡時，前揭生前贈與經依法擬制為遺產，此時原先之受贈 

人若未拋棄繼承，則成為繼承人後應負擔「部分」之遺產 稅 ；至 於 ’若受贈人拋 

棄繼承者，則其已非繼承人，依現行法令不須負擔遺產稅’而 「全部」遺產稅則 

係轉由其他繼承人負擔之。

再 者 ，本案係有完全行為能力之數位繼承人，因被繼承人在原先之生前贈與 

已 將 （接 近 ）全 部 財 產 C 巨額）無 償 依 法 （無贈與稅）移 轉 給 配 偶 ’但在繼承畫 

件 發 生 時 ，該 受 贈 （接 近 ）全部財產配偶與被繼承人之婚生子女全部拋棄繼 承 ’ 

蓋被繼承人所留實際遺產已屈 有 限 ’致被繼承人之非婚生子女（未成年之無行為 

能力人） ，因系爭規定形式上生前贈與經依法擬制為遺產而獲得（巨額）課稅遺 

產 淨 額 ，事實上該等財產均依法移轉至配偶所有’本 案縱然係法定之「課稅遺產 

淨 額 I 為 「部 分 I 或 「一 定 比 率 1之 課 徵 ，惟該無行為能力繼承人因欠缺辯別事 

理能力致無法判斷是否行使拋棄繼承之意思表示，故應依法獨自負擔全部稅 捐 。 

並 且 ，其在未繳納遺產稅前原則上要求受贈全部財產配偶辦理移轉登記係有困 

難 ，故 導 致 繼 承 人 （未成年之無行為能力 人 ）須以全部本得繼承之財產承擔遺產 

稅 負 ，甚至承擔較其因繼承所得財產更高之稅負，實質侵害該 非 婚 生 子 女 （未成 

年之無行為能力 人 ）經濟生存權之憲法保障。

此等侵害該非婚生子女（未成年之無行為能力人）基本權利之問題焦點’一 

方面係因系爭規定無差別待遇之機械適用，另一方面係遺產稅法制在繳納方式及 

程序僵化限制之不利影響，更突顯稅捐立法無法落實量能課稅原則’且違背憲法 

稅 捐 公 平 之 意 旨 。

(三 ）遺產稅繳納方式及裎序限制之影響

尤 其 ，現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8 條 第 1 項 第 1 句規定： 「遺 產 稅 未 繳 清 前 ， 

不 得 分 割 遺 產 、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 第 5 0 條規定： 「納稅義務人違反 

第 8 條 之 規 定 ，於 遺 產 稅 来 繳 清 前 ，分割 遺 產 、交付遺贈或辦理移轉登記’或贈 

與 稅 未 繳 清 前 ，辦理贈與 移 棘 登 記 者 ’處丨年以下有期徒刑。」作為遺產稅之钽

稅 義 務 人 ，係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書之日起 2 個 月 内 ’除 「得於納稅 

期限内，就現金不足繳納部分申靖丛在土莖氐國崠盘炙課徵標故物或您•数

28民法第1174條 第 1 項規定： 「遄承人得拋棄其繼承權• j

23違產稅應禁. 4逶虚財彦權爲虼孓法律纥果二在應暮實家蜃1 存權冬惠洼保障。B V e r f G E  93 ’ 121， 
137 ; 黃士洲，限定繼承、遺產稅協力義務與漏稅處罰，東吳法律學報，第 1 8卷 第 3 期 ，頁 258 

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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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 等3°以外’原則上係以個人所有（固有財 

產 ）之 「現金」 ，繳清應納稅款。

再 者 ，被繼承人生前贈與之財產，其財產所有權或其他權利已在申報繳納贈

與稅後依法移轉給受贈人，縱然系爭規定：「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贈與下列個 

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 

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惟因法律制度未完全配合調整，形成被繼 

承人生前贈與之財產，僅 係 「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

『併入其遺產總額』 ，倦 .知走規塞:败教.」 ，星未當然倦逢直動務轉 M 產搜•有權或 

其他權利回到被繼承人（名 義 ）遺 產 ，或讓未拋棄繼承權之其他繼承人立即未經 

沬寒程序取制即得 I 由支配使_用於瑋產稅之緝約，

換 言 之 ，基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8 條 第 1 項 第 1 句及第5 0條等規定之分配

遺產前之嚴格法令限制，針對財政部10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 

函”雖認繼承人僅需以「遺產」（含依民法第114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視為所得遺

311遺產及赠與稅法第3 0條規定: 「遺產稅及贈與稅納稅義務人，應於稽徵機關送達核定納稅通知 

書之日起2 個月内，缴清應納稅款:必要時•得於限期内申請稽徵機關核准延期2 個 月 。遺產稅 

或贈與稅應納稅額在3 萬元以上•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缴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 内 ， 

向該管楕徴機關申請，分+八期以内缴納，每期間隔以不超過2 個月為限。經申請分期缴納者 ， 

應自绀納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納稅義務人繳納之日止，依郵政儲金1 年期定期储金固定利率， 

分別加計利息：利率有變動時，依變動後利率計算。遺產稅或赠與稅應納稅額在3 0 萬元以上* 

納稅義務人確有困難，不能一次繳納現金時•得於納稅期限内•就現金不足缴納部分申請以在中 

華民國境内之課徴標的物或納稅義務人所有易於變價及保管之實物一次抵繳"中華民國境内之課 

微標的物屬不易變價或保管•或申請抵繳日之時價較死亡或贈與日之時價為低者，其得抵繳之稅 

額 ，以該項財產價值占全部課徵標的物價值比例計算之應納稅額為限•■本法中華民國9 8年 1 月 

1 2 曰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所發生未结之案件，適用修正後之前3 項規定。但依修正前之規定有利 

於納稅義務人者，適用修正前之规定。第4 項抵缴財產價值之估定•由財政部定之。第4 項抵檄 

之財產為繼承人公同共有之遺產且該遺產為被繼承人單獨所有或持分共有者•得由繼承人過半數 

及其應煺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繼承人之應組分合計逾3 分之 2 之同意提出申請，不受民法第 

8 2 8條 第 3 項限制。」第 4 1 條 第 1 項规定: 「遺產稅或贈與稅納稅義務人缴清應納稅款、罰鑀 

及加微之滯納金，利息後•主管褙微機關應發給稅款繳清證明書：其經核定無應納稅款者，應發 

給核定免稅證明畫：其有特殊原因必須於繳清稅款前辦理產權移輯者，得提出確切納稅保證，申 

請該管主管稽微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第 4 1條之丨規 定 : 「繼承人岛 2 人以上時，經部 

分繼承人按其法定應職分繳納部分遺產稅款、罰鍰及加微之滯納金、利息後•為辦理不動產之公 

同共有繼承登記，得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該登記為公同共有之不動產，在全 

部應納款項未缴清前，不得辦理遺產分割登記或就公同共有之不動產權利岛處分、變更及設定負 

擔登記。」第 4 2條規 定 : 「地政機關及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私事業辦理遺產或贈與財產之產權 

移轉登記時•應通知當事人檢附稽微機關核發之稅款缴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或不計入遺 

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稃轉證明書之副本；其不能繳附者，不得逕為移 

轉登記。j it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笫4 8條第丨項規定: 「以實物抵繳應納稅款者，用以抵缴 

之實物其價額如低於應納稅額，納稅義務人應於辦理抵繳時以現金補足。其價額超過應納稅額者， 

應俟實物處理變價後，就赍得價款淨額，按抵缴時超過稅額部分占抵缴實物全部價額之比例，計 

算其應退還之價額，於處理變價完竣之日起一個月内通知納稅義務人具領》i遠產及贈與稅法施 

行細則第5 0條規定: 「納稅義務人未於前條規定限期内•將各項產權移轉登記所需之有關文件 

或抵繳之財產，檢送主管稽徵機關者•應依本法第5丨條規定辦理•其應以現金補足應納稅款者 

亦同。J

31財政部10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主旨：有關 9 8年 6 月 1 2 日民法第1148 

條 第 2 項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遺產稅得否就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疑 

義乙案。說明 ：二 、按 「…… 繼承人如已依法為限定繼承者，其應納之遺產稅，參照法務部82 

年 8 月 5 日法82律決第16304號函轉准司法院秘書長8 2年 7 月 2 7 日（82)秘台廳民二字第1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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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之財產）為限負清償遺產稅之責任（無須以其固有財產負擔繳納遺產稅義務， 

亦不對其固有財產執行） 1 惟因法律制度未完全配合調整，有類似前揭釋字第 

2 2 4號解釋係限制「.無實力繼承A 」必須先以個人所有（固有財產）現金繳清應 

納稅款，否則無法享受繼承權之財產權保障，故前揭財政部函並不影饗系爭規定 

之違憲性。* 32

參 ' 遺產及贈與稅法之非稅標的類型

遺產及贈與稅法之非稅標的類型，至少得區分為事務本質之非稅標的與法律 

規定之非稅標的。33

一 、事務本質之非稅標的

所謂事務本質之非稅標的，係稅法將事務本質上非屬課稅之對象，排除於課 

稅之範圍，以避免國家課稅權違憲侵犯人民之基本權利。例 如 ，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16條 第 1 1款 規 定 ，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經辦理登記 

或確有證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該法律規定之内容，僅係將事務本質之非稅標 

的 ，加以確認性立法而已；蓋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若事 

務本質上並非被繼承人之財產，則亦非被繼承人死亡時應計入其遺產總額之財 

產 。

至於，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 第 1 1款規定要求「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 

係為避免發生錯誤課徵遺產稅之情形，以達到正確計算遺產總額及合法行使課稅 

權之目的，故 以 「登記或證明」作為在有課徵疑義時之佐證資 料 。

針對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 第 1 1款 所 稱 「被繼承人之配偶」 ，釋字第410 

號解釋指出，該款規定並不分夫或妻，均有其適用，與憲法第7 條所保障男女平 

等之原則，亦無牴 觸 。34

號函……應無庸以其固有財產負繳納義務。」為本部賦稅署9 1 年 3 月 2 0 曰台財稅三發字第 

0910451692號函所明定。次 按 「對欠稅人財產為禁止處分係在確保稅捐債權可自該受禁止處分 

之財產受償，不得就限定繼承人之固有財產為強制執行，自亦不得對其固有財產為禁止處分……」 

亦為本部9 6年 1 0月 1 9 日台財稅字第09604550050號 函 （編 者 註 ：參閲稅捐稽徵法令彙編）所 

明釋。9 8年 6 月 1 0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1148條 第 2 項既已明定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 

因繼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則該法條修正生效後發生之繼承案件，繼承人之責任範圍原 

則上應與修法前為限定繼承者同，故有關遺產稅之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仍應依上開函辦理；另 

按修正後民法第114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2 年内，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 

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則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2 年内，如有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 

該財產自得為遺產稅強制執行及禁止處分之標的。三 、旨揭案件，遺產稅繳款書應載明全體納稅 

義務人姓名，並以橡皮戳章蓋章加註「本繳款書繼承人僅負以遺產（含繼承日前2 年内受贈自被 

繼承人之財產）為限度之物的有限責任，如有滯欠，就遺產範圍内為強制執行。」文 字 ，以提醒 

納稅義務人及執行機關注意，如有移送執行時，應一併於移送書上註明並檢附遺產（含繼承曰前 

2 年内受贈自被繼承人之財產）清 冊 ，以利執行。」

32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45 4號判決；陳清秀，稅法各論（下 ），201 8，頁 1 1。

33黃俊杰，納稅者憲法意識，20 1 9，頁 1 以下。

34此 外 ，釋字第62 0號解釋指出’增訂民法第 1030條之丨規定既為實現憲法保障男女平等、維護 

婚姻及家庭之目6 0，旨在給予婚姻關係存續中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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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律規定之非稅標的

所謂法律規定之非稅標的，係稅法將事務本質上應屬課稅之對象，基於稅捐 

政策之立法目的，排除於課稅之範圍。例 如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 0條 第 1 項第 

6 款 規 定 ，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觀察該法律之規定内容，係將 

原非事務本質屬非稅標的之財產，予以創造性 立 法 ，就 此 ，釋 字 第 748號解釋指 

出 ：「釋字第 64 7號解釋係就未成立法律上婚姻關係之異性伴侣未能享有配偶得 

享有之稅捐優惠 > …作成解釋。」因 此 ，若欠缺法律之明確規定或嗣後修法刪除

本款規定 * 則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仍應計入贈與總額。

針對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係將原來屬於配偶一方之財產，贈與配偶之另外 

一 方 ，故該財產之增加在事物本質上係因贈與原因而取得之財產，故若未以法律 

明確規定不計入贈與總額，則仍應計入贈與總額且課徵贈與稅。就 此 ，釋字第 

6 4 7號解釋指出，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 0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配偶相互贈與 

之財產不計入贈與總額」，係對有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相互贈與，免徵贈與 

稅之規定，雖以沬律上婿姻關係存在與否為分頰#準，惟因屬免徵贈與輯之暴别

待 遇 ，且考量贈與柷之課徵，涉及國家財蟓f 源之分配，與公共利益之維幾及國 

家政策之推動緊密相關，立法機關就其内容之形成本即享有較大之裁量空間，是 

倘系爭蟓定所追求之目的正當，且分類標準與差別待遇之手段與目的問具有合理

關聯即符合平等原則冬要求。前揭規定就配偶間財產權之移轉免徵贈與稅，係

立法者考量夫妻共同生活，在共同家計下彼此財產難以清楚劃分等現實情況，基 

於對婚姻制度之保護所訂定，目的洵屬正當，手段並有助於婚姻制度之維護，自 

難認與平等原則有違。

由 於 ，憲法第 7 條揭示之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機械之形式上平等，而係 

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就 此 ，釋字第 64 7號解釋指出，人民有依法 

律納稅之義務，憲 法 第 1 9條定有明文。法律如設例外或特別 規 定 ，在一定條件 

下減輕或免除人民租稅之負擔，而其差別待遇具有正當理由，即與平等原則無違 

(釋字第 56 5號 、第 6 3 5號解釋參照）》

因 此 ，（1 ) 針 對 「有配偶之人於婚姻關係外與第三人之結合」，本號解釋指 

出 ，即使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長期共同生活與共同家 

計之事實，但 既已違背一夫一妻之婚姻制度•甚或影響配偶之經濟利益，則系爭 

規定之差別待遇，自非立法者之恣意，因與維護婚姻制度目的之達成有合理關聯， 

故與憲法第7 條之平等權保障並無牴觸。

至 於 ，（2 ) 「無配偶之人相互間主觀上具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 

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之異性伴侣」 ，本號解釋指出，雖不具法律上婚姻關係，但 

既與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極為相似，如亦有長期共同家計之事實，則遺產及贈 

與稅法第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未就二人相互間之贈與免徵贈與稅，即不免 

有違反平等.權保障孓疑慮。惟查立法機關就婚姻關係之有效成立，訂定登記、一 

夫一妻等要件，旨在強化婚姻之公示效果，並維持倫理關係、社會秩序以及增進 

公共利益，有其憲法上之正當性。基 此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2 0條 第 1 項 第 6 款 

規 定 ，固僅就具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其相互間之贈與免徵贈與稅，惟係為維 

護法律上婚姻關係之考量，目的正當，手段並有助於婚姻制度之維護，自難認與 

平等原則有違。至鑒於上開伴侣與具法律上婚姻關係之配偶間之相似性，立法機

在夫妻聯合財產制度之下•前所未獲得之公平評價。如果將聯合財產關係中之原有財產,區分為 

M 年 6 月 4 曰以前或同年月5 曰以後取得者•與實現憲法目的之修法急旨實有未符。



關自得本於憲法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意旨，斟酌社會之變遷及文化之發展箅情， 

在無損於婚姻制度或其他相關公益之前提下，分別情形給予適度之法律保障。

肆 、系爭規定禁止夫妻剩餘財產差额分配對遺產稅課徵之影響

一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額經請求時起為非稅標的，針對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遺 

產稅之課徵範圍

過 去 ，最高行政法院9 1 年 3 月 份 （9 1 年 3 月 2 6 日）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曾

決議••民法親屬編於7 4年 6 月 3 日修正時，增 訂 第 1030條之丨關於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規定。同 日修正公布之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1 條 規 定 ：「關 

於親屬之事件，在民法親屬編施行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不適用 

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其在修正前發生者，除本施行法有特別規定外，亦不適用修 

正後之規定 。」明揭親屬編修正後之法律，仍適用不溯既往之原則，如認其事項 

有溯及適用之必要者，即應於施行法中定為明文，方能有所依據，乃基於法治國 

家法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賴保護之要求，而民法親屬編施行法就民法第1030條 

之 1 並未另定得溯及適用之明文，自應適用施行法第丨條之規定》又親屬編施行 

法於 8 5 年 9 月 2 5 日增訂第6 條 之 1 有關聯合財產溯及既往特別規定時，並未包 

括 第 1030條 之 1 之 情形。準此 ，7 4年 6 月 4 日民法親屬編修正施行前結婚，並 

適用聯合財產制之夫妻，於 7 4年 6 月 5 日後其中一方死亡，他方配偶依第1030 

條之丨規定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夫妻各於7 4 年 6 月 4 曰前所 

取得之原有財產，不適用第丨0 3 0條 之 1 規 定 ，不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 

計算之範圍。是核家死亡配偶之遺產總額時，僅得就 7 4 年 6 月 5 日以後夫要所 

取得之原有財產計算剩餘财產差額分配額，自遺產總額中扣 除 。

就 此 ’釋 字 第 62 0號解釋則 界 定 「納稅」之 範 圍 ，即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額經 

請求時起為非稅標的，針對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遺產稅之課徵範圍 ; 35並 且 ， 

國家機關應有依法排除非稅標的之憲法義務，其亦係作為遺產稅禁止課筚之惠法: 

限 制 。

二 、凰家壬ii堡為維持財政收入採取對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

如釋 字第 6 9 6號解釋明確指出，國家不得傈為維待財蟓收入.两槔取對婿姻與. 

、家庭不利冬羞別 待 遇 +段 ，蓋婚姻與家庭受憲法制度性保障（釋字第 55 4號解釋 

)。如因婚姻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加重夫妻之經濟負 擔 ， 

則形同對婚姻之懲罰，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

釋 字第 62 0號 解 釋 (民 國 9 5 年 1 2 月 6 日）指 出 ，憲法第 19條 規 定 * 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國家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 

優 惠 時 ，應就租稅主體、租稅客體、稅 基 、稅率等租稅構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 

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因 此 ，釋字第 62 0號解釋明確宣告「租稅構成要件，以法 

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命令定之」 ，即課稅要件法定主義為憲法第1 9條之基本要

35劉永培，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諳求權對遣產稅課微影響之研究，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 

文 ，20 0 8，頁 166 •似將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 之 1 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扣 

除 額 ，解 釋 為 「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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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最高行政法院以上開決議方式表示法律見解者，須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 

秉持立法意旨暨相關憲法原則為之；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而增減法律所定租稅 

義務者 > 自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

針對民國7 4年 6 月 3 日增訂民法第1030條 之 1 第 1 項 規 定 ：「聯合財產關 

係消滅時，夫或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 

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不在此限」 。其立法理由為：「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 

夫妻雙方刺餘財產之差額，平均分配，方為公平，亦所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 則 。 

例如夫在外工作'或經營企業，妻在家操持家務，教 養 子 女 ，備極辛勞，使夫得 

無内顧之憂，專心發展事業，其因此所增加之財產，不能不歸功於妻子之協力* 

則其剩餘財產，除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者外，妻自應有平均分配之權利，反之 

夫妻易地而處，亦 然 。」36

由此可知，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夫或妻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乃立 

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姻共同生活貢獻所為之法律上評價，釋字第

62 0號解釋指出，性質上為債權請求權。37

因此，聯合財產關係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生存配偶依法行使其剩餘財產 

差額分配請求權時，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立法目的，以及實質課稅原則，該被請 

求之部分即非遺產稅之課徵範圍。

換 言之，生存配偶依法行使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之法律效果，係基 

妗貫徹憲法第7 條憲法男女平等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 0條 第 6 項 「國家秦維 

護婦女之人格尊嚴，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消除性別歧視，促進兩，II地饵之實質 

平等丄之萆法要求，落實於聯合財產關係消滅時，以夫妻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i 均 分 配 ，產為 公 平 。因 此 ，生存配偶依法行使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 

應立即 發 生 「未實現稅捐構成要 件 者 ，故非稅法（課稅權）適用之範 圍 。38

此 外 ，關於法律變動之漏洞與司法機關之填補義務，釋 字 第 62 0號解釋理由 

書指出，任何法規皆非永久不能改變，立法者為因應時代變遷與當前社會環境之 

需 求 ，而為法律之制定、修正或廢止，難免影響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對於 

人民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立法者審酌法律制定、修正或廢止之目的，原則上固 

有決定是否予以維持以及如何維持之形成空間。惟如根據信賴保護原則有特別保 

護之必要者，立法者即有義務另定特別規定*以限制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範圍* 

例如明定過渡條款，於新法生效施行後，適度排除或延緩新法對之適用（釋字第 

5 7 7號解釋理由書） ，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如以法律明定新 '舊法律應 

分段適用於同一構成要件事實等（民國 8 5 年 1 2月 2 7 曰修正公布之勞動基準法 

參照） * 惟其内容仍應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

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 

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 

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是除非立法 

者 另 設 「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向公布生效前擴

36立法院公報，第 7 4 卷 ，第 3 8期院會紀錄，頁 5 8及頁 5 9 。

針對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性質之分析，劉 永 培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對遺產稅課徵 

彩牢之研究，中正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 0 8，頁3 8 以下。

18如前所述，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6條第丨丨款規定:「被繼承人配偶及子女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 

經辦理登記或確有證明者，不計入遺產總額•」該法律之規定内容，僅係將事務本質之非稅標的，

加以確認性立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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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效力；或 設 「限制新法於生效後適用範圍之特別規定J ，使新法自公布生效 

日起向公布生效後限制其效力，否則適用法律之司法機關，有遵守立法者所定法 

律之時間效力範圍之義務，尚不得逕行將法律溯及適用或以分段適用或自訂過渡 

條款等方式，限制現行有效法律之適用範 圍 。

至 於 ，立法者如應設而未設1 限制新法於生效後適用範圍之特別規定I ，即 

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救措施，而顯 

然構成法律之漏洞者，基於憲法上信賴保護、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之要求，司法 

機關於法律容許漏洞補充之範圍内，即應考量如何補充合理之過渡條款，惟亦須 

符合以漏洞補充合理過渡條款之法理 - 39

針對過去增訂民法第1030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之歷史事實（立法院公報，第 

7 4卷 ，第 3 9 期 * 第 7 頁 至 1 0 頁） ，縱有解釋為「夫或妻於7 4年 6 月 5 日後所 

取得而現存之原有財產」，始得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計算範圍之可能， 

惟探求立法意旨，主要仍應取決於表現於法條文字之客觀化之立法者意思，而非 

立法者參與立法程序當時之主觀見解。因 此 ，增訂民法第1030條 之 1 就夫妻剩

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計算，既日i確.現定以「婚姻關係存續中丄界定取得.原有 

財產之時間範固 .，客觀文義上.顯然已無就財產之取得時點再予分段或部分辨除之 

可 能 ，則司法機關適用上開規定，探究立法意旨，自無捨法條明文 ，而就立法者 

個人主觀見解之理。況 且 ，司法院尚應評價將立法者之決定作上開解釋，是否符 

合憲法保障男女平等及婚姻與家庭之意 旨 。

就立法目的而言，增訂民法第1030條之 1規定既為實現憲法保障男女平 等 、 

維護婚姻及家庭之目的，旨在給予婚姻關係存績中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及婚 

姻共同生活之 貢 獻 ，在夫妻聯合財產制度之下，前所未獲得之公平評價。如果將 

聯合財產關係中之原有財產，區分為7 4年 6 月 4 曰以前或同年月5 日以後取得 

者 ，與實現憲法目的之修法意旨實有未符。

釋字第 4 1 0號解釋及釋字第6 2 0號解釋，均以憲法解釋確認維護男女平等， 

属 國家機關之憲法義務’於釋字第 4 1 0號解釋指 出 ’修正前已發生且現尚存在聯 

合財產中，不屬於夫之原有財產及妻之原有財產部分，仍由夫繼續享有其所有權 

及對妻原有財產所生孳息之所有權暨對聯合財產之管理權，因 「未能貫徹男女平 

等精神等意旨」，故憲法解釋要求「有關機關應儘速檢討修正民法親屬編施行法 

相關規定，以使修正前聯合財產之所有權及管理權與既有法律秩序之維護，獲得 

平衡」 ；其 次 ，針對最高行政法院決議縮減法律所定得為遺產總額之扣除額，簦 

字第 6 2 0號解釋明確強調，立法者如應設而未設「限制新法於生效後適用範圍之 

特別規定」 ，即過渡條款，以適度排除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或採取其他合理之 

補救措施，而顯然構成法律之漏洞者，基於憲法上信賴保護、比例原則或平等原 

則之要求，司法機關於法律容許漏洞補充之範圍内，即應考量如何補充合理之過 

渡 條 款 ，惟亦須符合以漏洞補充合理過渡條款之法理。

事 實 上 ，夫妻財產關係，既已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滅，則生存配偶依法行使 

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應如同釋字第62 0號解釋理由書指出：「依遺產 

及贈與稅法之立法目的，以及實質課稅原則，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遺產稅之課徵 

範 圍 。I

M 黃茂榮，稅法總論，2005，頁 32 8以下認為，婚姻關係之男女平等並非必與將婚姻關係存續中 

取得之財產平分劃上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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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作 為 「婚 姻 弱 勢 , 最低限度之憲法保障

關 於 ，民法第 1030條 之 1 規 定 ，於民國 9 1年 6 月 4 曰修正: 「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後*如有剩 

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 分配。但左列財產不在此限：一 、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 、慰撫金。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 

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第1 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 

起 訴者，不在此限。第 1 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 

產之差額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 

亦同。」 當時修正理由 ： 「 一 、 為配合法定財產制之修正，第 1 項首句文字酌予 

座 至 。二 、為因應具體個案之需要，且經法院審酌後雖予酌減亦難符合公平時， 

應予法院得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之權利，爰於第2 項增列。三 、兹因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係因夫妻之身分關係而產生，故於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其繼承人不得繼 

承 ，或夫妻離婚時，任何一方之債權人不得代位行使，且夫妻之任何一方不得將 

該期待權任意讓與。但若已取得他方之承諾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應 

允其得讓與及繼承，以示公允。爰增 訂 第 3 項 。四 、原 第 3 項移列為第4 項 ，酌 

作文字調整 。」

其 次 ，民 國 10 1年 1 2月 7 日修正民法第1030條 之 1 規 定 ：「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 後 ，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 差 額 ，應平均分 配 。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_ '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 、慰撫金。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 

或免除其分配額。第 1 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 

者 ，不在此限。第 1 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 權 ，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 

差額時起，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當時修正理由： 「一 、新增第 3 項 。二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目的原在保護 

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使其對婚姻之協力、貢 獻 ，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 

消 滅 時 ，使弱勢一方具有最低限度之保障。4°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2 0號解 

釋 ，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 

生活貢獻之法律上評價，是 以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既係因夫妻身分關係而生， 

所彰顯者亦係「夫妻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 I ，故所考量者除夫妻對婚姻關係 

中經濟上之給予，更包含情感上之付出，且尚可因夫妻關係之協力程度予以調整 

或免除，顯見該等權利與夫妻『本身』密切相關而有屬人性，故其性質上具一身 

專 屬性，要非一般得任意讓與他人之财產權。三 、或有論者主張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之性質屬財產權，若賦予其專屬權，對債權人及繼承人保障不足，並有害交 

易安全云 云 。惟此見解不僅對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性質似有違誤，蓋剩餘財產 

分配請求權本質上就是夫妻對婚姻貢獻及協力果實的分享，不應由與婚姻經營貢 

獻無關的債權人享有•自與一般債權不同；更違反債之關係相對性原則，尤其是 

自 200 7年將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修法改為非一身專屬權後，配合民法第1011條 

及民法第24 2條之規定，實際上造成原本財產各自獨立之他方配偶，婚後努力工 

作 累 積 財 產 ，反因配偶之債權人代位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而導致事實上夫 

(妻 ）債 妻 （夫 ）還之結果。更有甚者，由於民法第1011條 之 『債權人』並未 

設有限制，造成實務上亦發生婚前債務之債權人向法院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

48黃 俊 杰 ，弱勢人權保障，1998，頁 1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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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代位求償之事，造成債務人之配偶須以婚後財產償還他方婚前債務之現象，如 

此種種均已違背現行法定財產制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各自保有所有權權能 

並各自獨立負擔自己債務之精神。四 、現行民法第244條已對炸害債權訂有得撤 

銷之規範，債權人對於惡意脫產之夫妻所為之無償或有償行為本即可依法行使撤 

銷 權 ，法律設計實已可保障債權人，若於親屬編中，再使第三人可代位行使本質 

上出於『夫妻共同協力』而生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不但對該債權人之保護太 

過 ，更有疊床架屋之疑。五 、再 者 ，近代法律變遷從權利絕對主義，演變至權利 

相對化、社會化的觀念，法律對權利之保障並非絕對，倘衡平雙方法益，權利人 

行使權利所能取得之利益，與該等權利之行使對他人及整個社會國家可能之損失 

相 較 ，明顯不成比例時，當可謂權利之滥用。本 條 自 20 0 7年修法改為非一身專 

屬權後至今已逾5 年 ，目前司法實務之統計資料顯示，近兩年債權銀行或資產管 

理公司利用本條規定配合民法第1011條及民法第24 2條之規定追討夫或妻一方 

之債務的案件量暴增並占所有案件九成以上，僅為了要滿足其債權，已讓數千件 

的家庭失和或破裂，夫妻離異、子女分離等情況亦不斷發生，產生更多的社會問 

題 ，使國家需花費更多資源與社會成本以彌補。2 0 0 7 年之修 法 * 顯然為前述債 

權人權濫用大開方便之門，為滿足少數債權人，而犧牲家庭和諧並讓全民共同承 

擔龐大社會成本，修法後所欲維護之權益與所付出之代價顯有失當。六 、又參酌 

曰本夫妻財產制立法例，法定財產制僅於離婚時由夫妻協議或訴請法院分配財產， 

並無類似台灣債權人得聲請宣告改用分別財產制後再代位請求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之規定，甚至縱使夫妻之一方聲請個人破產，因非離婚，故亦無財產分配之問 

題 。七 、是 以 ，仿 民 法 第 195條 第 2 項之規定，修正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專屬 

於配偶一方之權利，增訂第3 項 ，僅夫或妻之一方始得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但若已取得他方同意之承諾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可讓與或繼承。八' 

原條文第3 項移列為第4 項 。」

目前，民 國 1 0 9年 1 2 月 3 0 日修正民法第 1030條 之 1 規 定 ：「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

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但下列財產不在 此 限 : 一 、因繼承或其他 

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依前項規定，平均分配顯失公平者，法院得調整 

或免除其分配額。第 1 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訴者，

不在此限。第 1 項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 

時 起 ，2 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 5 年 者 ，亦 同 。」 

其修正理由： 「一 、第 ] 項未修正。二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之目的，原在 

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使其對婚姻之協力、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 

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具有最低限度之保障。然因具體個案平均分配或有顯失公 

平之情形，故原條文第2 項規定得由法院審酌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惟為避免法 

院對於具體個案之認定標準不一，爰修正第2 項規 定 ，增 列 F 夫妻之一方對於婚 

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或有其他情事，致平均分配有失公平者』之 要 件 ，以資適 

里 。三 、法院為第 2 項裁判時，對 於 8■夫妻之一方有無貢獻或協力』或 8■其他情 

事』 ，應有具體客觀事由作為審酌之參考，爰增訂第3 項 規 定 1'法院為前項裁判 

時 ，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之整 

體協力狀況（含對家庭生活之情感維繫）、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後財 

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 ，例如夫妻難以共通生活而分居，則分居 

期間已無共通生活之事實，夫妻之一方若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法院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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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酌 ，予以調整或免除其分配額。四 、原 第 3 項 及 第 4 項移列為第 4 項 及 第 5

項 規 定 。」

基於前揭修法意旨觀察，除 曾 「為配合法定財產制之修正」以 外 ，主要之理 

由 ，係著重： ( 1 )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因夫妻之身分關係而產生；( 2 ) 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目的原在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使其對婚姻之協力、 

貢 獻 ，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具有最低限度之保障。參 

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62 0號解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乃立法者就夫或 

妻對家務、教養子女、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律上評價，是 以 ，剩餘財產分配請 

求權既係因夫妻身分關係而生，所彰顯者亦係「夫妻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 i， 

故所考量者除夫妻對婚姻關係中經濟上之給予，更包含情感上之付出… 』; (3)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之目的，原在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使其對婚姻 

之協力、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具有最低限度之保 

障 。法院應綜合衡酌夫妻婚姻存續期間之家事勞動、子女照顧養育、對家庭付出 

之整體協力狀況（含對家庭生活之情感維繫）、共同生活及分居時間之久暫、婚 

後財產取得時間、雙方之經濟能力等因素，例如夫妻難以共通生活而分居，則分 

居期間已無共通生活之事實，夫妻之一方若對於婚姻生活無貢獻或協力，法院即 

應 審 酌 ，予以調整或免除其分配 額 。

尤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制度建構，係為「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 

使其對婚姻之協力、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具有最 

低限度之保障」等 ，藉此具體實踐憲法第7 條男女平等之意旨。就 此 ，仍應依釋 

字第 6 2 0號解釋理由書指 出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之立法目的，以及實質課稅原 

則 ，該被請求之部分即非遺產稅之課徵範圍。」

因 此 ，針對系爭規定未設有與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7條 之 1 相同意旨之扣除 

規 定 ，41致僅在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贈與之情形，無須考慮配偶經濟貢獻，一 

律課徵遺產稅，已無法達成「婚 姻 弱 勢 I最低限度之憲法保障，更因無法具體檢 

討當配偶未拋棄繼承權而成為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時是否依「實質負擔能力負擔 

稅 捐 , w? 故實質違反量能課稅原則而牴觸憲法第7 條 平 等 權 ，欠缺合憲解釋之 

空間。

雖 然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 規 定 「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 

自遺產總額中扣除4 百 萬 元 , ，在配偶未拋棄繼承權而成為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 

時 ，得部分減輕「婚 姻 弱 勢 ，最低限度憲法生存權保障之侵害程度 |但卻完全「無 

須考慮配偶對婚姻之協力及經濟貢獻, ，故仍然違背實踐憲法第7 條男女平等之 

意 旨 ，故不影響系爭規定之違憲性判斷。

"遺產及贈與稅 法 第 17條 之 1 規 定 : 「被繼承人之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 之 1 規定主張配偶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者，納稅義務人得向稽徵機關申報自遠產總額中扣除。納稅義務人未於稽徵 

機關核發稅款繳清證明書或免稅溫明書之曰起1 年内，給付該請求權金額之財產予被繼承人之配 

偶者，褙微機關應於前述期間屆滿之翌日起5 年内，就未給付部分追繳應納稅賦。j 及 司法院釋 

字第7 4 8號解釋施行 法 第 15條規 定 : 「第 2 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財產制，準用民法親屬編第2 

章第4 節關於夫妻財產制之規定。」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將其遺產及贈與稅法（ErbStG)適用於已登 

记之同性伴侣（Eingetragenegleichgeschlechtliche Lebenspartner) , BVerfGE126，400, 

4 I6ff. ; Roman Seer iri Tipke / Lang , Steuerrecht , 2018 , §15 Rz. 136.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5 條規定： 「納稅者依其實質負擔能力負擔稅捐，無合理之政策目的不得 

為差別待 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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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當配偶拋棄繼承權而非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時，系爭規定則完全剝奪 

配偶經濟貢獻，且無法遠成「婚 姻 弱 勢 I最低限度之憲法保障，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 1 7條 第 1 項 第 1 款規定更無存在價值，更突顯系爭規定之違憲性。

伍 、系爭規定及財政部函釋，侵害憲法保障婚姻弱勢最低限度生存權及配偶財產 

自主權

系 爭 規 定 （民 國 6 2 年 ] 月 2 6 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條制定時）： 「被繼 

承 人 『死亡前 3 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 

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二 、被繼 

承人依民法第1138條 及 第 114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三 、前款各順序繼承人 

之配偶。」其立法理由： 「維持原遺產稅法規定，並增列各該繼承人之配偶等，

以杜取巧。」

嗣 後 ，民國 8 7 年 6 月 2 2 日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修正為：「被繼承人『亟 

亡 前 2 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

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一 、被繼承人之配偶。二 、被繼承人依民法 

第 1138條 及 第 114條規定之各順序繼承人。三 、前款各順序繼承人之配偶。87 

年 6 月 2 6 日以後至前項修正公布生效前發生之繼承案件，適用前項之規定。」 

其修正理由: 「一 、為避免被繼承人死亡前3 年内贈與之財產，併課遺產稅後， 

已納之贈與稅、土地增值稅於依第1 1 條規定核計扣抵稅額時，僅限於死亡前2 

年内贈與財產部分之贈與稅、土地增值稅，始可扣抵遺產稅之不合理現象，修正 

第 1 項 為 『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 。二 、為避免8 7年 6 月 2 6 曰遺產及贈與稅 

法 第 1 1條公布修正生效後，本條修正公布生效前發生之繼承案件，發生前述不 

合 理 現 象 ，爰於第2 項增訂追溯適用規定。」

系 爭 規 定 （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條 第 1 項 第 1 款 ） ： 「被繼承人死亡前二 

年内贈與下列個人之財產，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 

遺產 總 額 ，依本法規定徵稅••一、被繼承人之配偶。」在將生前贈與（全部）擬 

制遺產時，如 前 所 述 ，仍應受到「以夫妻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平均分配，方為 

公 平 ，亦所以貫徹男女平等之原則,之 拘 束 ，避免損害被繼承人配偶之憲法保障 

權 利 ，尤其不得侵害憲法保障婚姻弱勢之最低限度生存權。

因 此 ，針對財政部9 7 年 1 月 1 4 日台財稅字第09600410420號函： 「被繼承 

人死亡前 2 年内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 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產 

總額課徵遺產稅1惟依民法第1030條 之 1規定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 

不得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原則上，釋字第5 8 6號解釋理由書謂： 

「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供本機關或下 

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 據 。另法官於審判時應就具體案情，依其獨立 

確信之判斷，認 定 事 實 ，適用法律，不受行政機關函釋之拘束… 。」然 而 ，因該 

解釋函令已涉及人民權利（含應稅、減稅或免稅等財產權變動）之 限 制 ，故有其 

一定之法律界限。所 謂 「法律界限」，包括憲法條文 '憲法解釋、憲法基本原則、 

稅捐法律及其目的、符合稅法授權訂定之辦法或稅法之施行細則等。依據過去之 

釋憲案例指出，解釋函令不論係用於貫徹稅法之執行、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 

所屬機關所為之釋示或作為認定事實之準則等，不論係積極性釋示或消極性釋示， 

亦不論涉及何種稅捐法律關係之事項，均應符合稅捐法律之規範目的、立法意旨 

或授權範圍，而不得增加人民之稅捐 負 擔 、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逾越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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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旨或妨害人民權利之行使。此 外 ，若稅法規定本身違憲，縱然解釋函令之内 

容符合法律意旨，仍然構成達憲。43就 此 ，應有宣告財政部9 7年 1 月 1 4 曰台財 

稅字第 09600410420號函違憲之必要。

再 者 ，被繼承人贈與配偶財產，已完成贈與稅申報及權利移轉程序後，不論 

股票或不動產等財產權之自主運用，均屬於配偶本身得完全享有自由使用收益處 

分權（配偶財產自主權/契約自由權）；因此，若配偶有規避遗產稅之特定意圖， 

應會注意「被 繼 承 人 选 立 煎 差 盘 」期 間限制之問題，且依現行法制均得在數曰 

内再行移轉，故系爭規定將生前贈與（全部）視為被繼承人遺產，亦破壞男女平 

等原則之貫徹，損害被繼承人配偶（財產自主權）之憲法保障權利。

尤 其 ，系爭規定是否有「以杜取巧丨防範稅捐規避之有效功能？應予質 疑 ， 

蓋財政部 8 2 年 3 月 1 8 日臺財稅字第821480434號函曾謂: 「被繼承人死亡前2 

年内之贈與，如其與受贈人間之親屬或配偶關係，在被繼承人死亡前已消滅 者 '  

該項贈與之財產，免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核課if產 稅 。」

就 此 ，系爭規定立法目的已因前揭行政函令而可能產生破壞，則系爭規定之

正當目的如何實現，反而對於努力造成維持婚姻關係配偶不合理差別待遇之違憲

制 裁 ，違背釋字第696號解釋所明確指出：「婚姻與家庭植基於人格自由，為社 

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釋字第 55 4號解釋參照）6 如因婚姻 

關係之有無而為稅捐負擔之差別待遇，致加重夫妻之經濟負擔，則形同對婚姻之 

懲 罰 ，而有違憲法保障婚姻與家庭制度之本旨，故系爭規定所形成之差別待遇是 

否違反平等原則，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除其目的須係合憲外，所採差別待遇與 

目的之達成間亦須有實質關聯，始合於平等原則。…立法者得經由改進稽徵程序 

等方式，以減少稽徵成本，而不得以影響租稅公平之措施為之。至於維持財政收 

入 ，雖攸關全民公益，亦不得採取對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j

陸 、遺產稅法制應注重民事法律變動之影響

釋字第 4 3 7號解釋： 「遺產鳟承制度，旨在使與褲繼承人具有特定身1 分關係_ 

之 人 ，於被繼承人死亡之後’因身分而取得被繼承人之財產，藉以保障繼承人之 

權 剋 。」釋 字 第 771號解釋： 「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 始 ，無論繼承人是否知 

悉繼承已開始或是否實際管領繼承財產，當然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 

簦 （民法第 1147條 及 第 1148條 第 1 項本文參照）。」此 外 ，釋字第 55 4號 解 釋 ： 

「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因 此 ，國家應排 

除課稅權對於婚姻及家庭基本生存需求保障之課徵，亦係憲法維護婚姻與家庭制 

度性保障核心領域之具體表現。44

43黃 俊 杰 ，稅法實例演習，2009，頁2 9以下；黃俊杰，納稅者權利保護，2008，頁 2 1以下。

^ Helmut Lecheler , Schutz von Ehe und Familie , in : 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Bd. I V ，1989 , S.253ff.;釋字第 696 號解釋指出：「…夫妻 

共同生活，因生活型態、消費習慣之不同，未必產生家計單位之節省效果，且縱有節省效果，亦 

非得為加重課徵所得稅之正當理由。又立法者固得採合併計算制度，以避免夫妻間不當分散所得， 

惟應同時採取配套措 施 ，消除因合併計算稅額，適用較高級距累進稅率所增加之負擔，以符實質 

公平原則。再立法者得經由改進稽徵程序等方式，以減少稽微成本•而不得以影響租稅公平之措

23



遺產稅之法制，原則上係針對被繼承人「生前稅後所得及財產」在其死亡時 

轉移至繼承人之前，所為課稅權之行使；45 *至 於 ，被繼承人所留遺產，於繳納遺 

產稅後應如何分配，係依民事法律之相關規定辦理，與遺產稅之課徵無關。

由 於 ，遺產稅之法制，相當程度受到民事法律之影響，例 如 ，遺產及贈與稅 

法第6條 （遺產稅之納稅義務人/62年1月2 6日制定）立法理由指出：「原遺產稅法

第3條關於遺產稅納稅義務人適用次序之 規 定 ，根據實際經驗常有困難，兹參照

我國民法有關規定，明確規定其次序。j

因此，遺產及贈與稅法之法制，應注重民事法律（含相關法律）之時代變遷,

46配合對於被繼承人、繼承人及利害關係人間權利義務之轉變；尤 其 ，在民事法

律 （含相關法律.）之 規 定 ，歷經時代變遷或相關 $.法解釋後已重新立法或填行修 

柒 .，遠雇稅法制可熊•呈現無法完全配合民事涂律(含相關法律 )之規範不足情形， 

弗晻缓兒涂規命令或財政部鮮釋廢食_予多暫時堞補，但仍無绛建到興捐洙笔I  

義孓 *绛棊本叠求。47

例 如 ，釋字第566號 解 釋 ：「民國72年8月1 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1

條前段規定，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其由能自耕之繼承人繼承或承受，而繼續經

營農業生產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73年9月7 日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21條後段關於『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不包括於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 

業使用者在内』之 規 定 ，以及財政部73年11月8 日臺財稅第62717號函關於『被繼

承人死亡或赠與事實發生於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發布施行之後者，應依該

細則第21條 規 定 ，即凡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者，即不得適用農業發展條例第

31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7條 、第20條規定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之 函 釋 ，使依 

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仍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用者，

不能適用75年 1月6 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規 

定及函釋，均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亦與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再適用 » 」釋字第566號解釋

理由書清楚說明違憲理由: 「…農業發展條例關於農業用地之認定，除該條例所 

作之定義性規定外，雖亦應與土地法等相關法律規定為整體性闡釋，以定其具體 

適用範圍。惟若逾越此一範圍，任意擴張、縮減法律所定租稅義務或減免之要件， 

即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許，縱財政部認該條例第31條關於免稅要 

件及範圍規定過寬，影響財稅政策或有不合獎勵農業發展之原意，有修正必要， 

亦應循母法修正為之，殊不得任意以施行細則或解釋性之行政規則逕加限縮其適

施為之。至於維持財政收入，雖攸關全民公益，亦不得採取對婚姻與家庭不利之差別待遇手段。！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指出•基於人性尊嚴與基本法第2 0 條 第 1 項社+國原則保障之聯結，認為_暖

赛种於人民之稅捐課微，踔論以何楝方戎為之，K )碼保留柃納稅考足以难後疼人悻尊嚴生存之最 

低條件所需之麩額，而阀家對於人民及其所有萆庭成員維持.K 生存最丨U■條件所必需之金錢，不得 

#山稅捐之課微予以剝 奪 。BVerfGE 82 , (50 ; 87 , 1M  ; 99 , 216 : Klaus Tipke，iiie 

Steuerrechtsordnung , Bd. I , 1993 , S.427ff.

45行政執行法第15條規定： 「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行政執行處得逕對其遺產強制執行」

111 Roman Seer in Tipke / l-ang , Steuerrecht , 2018 , §15 Rz. 7ff.

47黃 俊 杰 ，稅捐法定主義，2012 •頁133以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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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範圍。73年9月7 曰修正發布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1條後段規定，以及財 

政部73年11月8 日臺財稅第62717號函釋，對於向來作為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因 

繼承開始前或贈與事實發生前依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而於繼承人死亡或贈 

與事實發生後，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仍可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用者，亦不適用 

當時之農業發展條例第31條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之規定及函釋部分，即令符合獎 

勵農業發展之目的，惟其逕以命令訂定，限縮當時有效之同條例第3條第10款 『農 

業用地』定義可適用之範圍，均為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 

律 主 義 ，亦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違，應不再適用（參 

照釋字第210號解釋意旨）… 。」

目前，民法第 1148條 第 2 項規定：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

承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48及 第 1153條規定：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

債 務 ，以因繼承所得遺產為 限 ，負連帶責任。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但 是 ，遺產稅之納稅 

義務人係繼承人，而非被繼承人。

因此，雖前揭財 政 部 10 1年 3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函認繼承人 

僅需以 「遺 產 I (含依民法第 1148條 之 1 第 1 項規定視為所得遺產之財產）鱼 

限負清償遺產稅之責任’無規菸基里有M 產 .負擔缴納遺產稅義務，亦不對其固有 

財產執行，惟未以法律直接規定，縱然符合量能課稅原則，但依釋字第56 6號解 

釋 意 旨 ，仍然違背憲法第 1 9條稅捐法定主義之基本要求，故尚不影響系爭規定 

之違憲 性 。

此 外 ，民法第1148條之1規 定 : 「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2年 内 ，從被繼承人受 

有財產之贈與者，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前項財產如已移轉或滅失，其 價 額 ， 

依贈與時之價值計算 。」與系爭規定之立法，尚有差異，民法第1148條之1係規 

定 「該財產視為其所得遺產」 ，而系爭規定係要求應於被繼承人死亡時「視為被 

繼承人之遺產，併入其遺產總額，依本法規定徵稅」 ，故前揭財政部101年3月8

日台財稅字第10000608440號 函 「繼承人僅需以 遺 產 (含依民法第1148條之1第1 

項規定視為所得遺產之財產）為限負清偾遺產稅之責任，無須以其固有財產負擔 

攀-納.遺產稅義務，亦不對其固有財產執行」孓法律凡解，則尚.露霉成#規名锋獐 

序 ，並 #本於職 權 即 可 為 之 。

針對民事法律之變遷及憲法解釋（判決）對於繼承人繼承權益之維護及責任 

限定於遺產為界限之具憲法拘束力見解，尤其站在被繼承人遺產有繼續維持未成

411就此，稅捐稽徵法為稅捐稽徵之通則規定，該法第14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死亡，遺有財產者， 

其依法應繳納之稅捐，應由遺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遣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依法按稅捐受清偾之 

順 序 ’雄清.辑葬L彳i 二_楚_優免S lit產 或 交 付 遺 贈 （第 1 項 ）。遺 囑 執 行 人 、繼 承 人 、受遺贈人或遺 
產管理人，違I鬲 項 定 ¥ ，趸士未清缴之稅捐，負缴納義務（第二項）。」釋字第622號解釋 

指出： 1■依該條第1 項之規定，被祺承人生前尚未繳納之稅捐義 務 ，並来因其死亡而消滅，而由 

其遺囑執行人、繼 承 人 、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於& 繼承人趸署財 i 之 氣 ® 内 ，代 為 繳 納 。遺 

囑執行人、繼承人、受遺贈人或遺產管理人係居於代繳義務人之地位，代被绁承人履行生前已成 

立 稅 捐 義 務 ，而非繼承被繼承人之納稅義務人之地位。惟如繼承人違反上開義務時，依同條第 2 

項 規 定 ，稽徵機關始得以繼承人為納稅義務人，課徵其未代為繳納之稅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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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尤其無行為能力人）生存扶養照顧義務、婚 姻 弱 勢 （配偶）最低限度生存權

及配偶財產自主權之憲法保障前提下，系爭規定及遺贈稅法（特別是針對擬制遺 

產計入遺產總額時之稅捐保全、優先現金繳納、未區分擬制遺產受贈人是否拋棄 

繼承一律使繼承人承擔非其所得遺產部分之納稅義務、無須考慮配偶經濟貢獻一 

律課徵遺產…等）相關 規 定 ，對於法律規定非稅標的(被継承人對特定身分之生 

前贈與 ) 之擬制遺產計入遺產總額，使繼承人須全部本得繼承之財產承擔遺產稅 

負或承擔較其因繼承所得財產更高之稅負，已違反比例原則，牴觸憲法第 1 5條 

生存權及財產權保障繼承權之意旨。尤 其 ，以此作為侵害事務性質非稅標的（埜 

繼承人遺產有繼續維持未成年人生存扶養照顧義務、婚姻弱勢配偶剩餘財產差額 

分配請求權及最低限度生存權等）之法令依據，更是構成侵入課稅禁律之明確事 

證 ，已逾越對遺產課稅之憲法界線。

該等規範僵化或不足之部分，形成對於不同基本權主體（配 偶 、未拋棄繼承 

權之繼承人、因遺產稅優先現金繳納致無法維持基本生存需求之未成年人）予以 

不同類型剝奪憲法保障權利（被繼承人遺產有繼續維持未成年人生存扶養照顧義 

務 、婚姻弱勢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及最低限度生存權等），欠缺實質合

憲性之基礎。

歸結而言，以一般公平及類型效率化所建構之稅捐立法，因規範僵化或不足 

之部分，在具體實踐上，無法經由合憲性解釋解決基本權利受剝奪之困境，代表 

原先稅捐政策決定之立法内容，因配合相關法制之變遷及憲法解釋（判決） ，有 

進一步修正或變更之必要，基於稅捐法定主義（尤其課稅要件法定主義）之憲法 

要 求 ，前述規範僵化或不足之部分，亦無法僅以解釋函令填補。

26




